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聚胶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聚胶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包括核查文件、咨询公司管理层在内的审核，基于独立、客

观判断的原则，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投资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4,881.75 万元对卫材

热熔胶产品波兰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增加投资，是根据公司顺应市场环境变化及募

投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有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升募投项目整体质量。

本次事项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卫材热熔胶产品波兰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增加投资事宜，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6,600 万元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将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

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规

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关于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拟于 2023 年向国内外商业银行等具

备保理资质的机构（具体以实际办理的机构为准）申请办理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5 亿元（含）的应收账款无追索权或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经核查，

拟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加快公司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

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本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4、 关于预计公司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预计的 2023 年度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或等值外币）1.5 亿元，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

原则，定价公允，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或显失公平

的情形，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